
呼和浩特职业技术大学

校企合作工作管理制度(试行)

为深化产教融合、 校企合作， 创新人才培养模式， 提升学校

服务内蒙古自治区及呼和浩特市经济社会发展，根据国家有关法

律法规及职业教育政策精神， 结合学校实际，特制定本制度。 本

制度中的校企合作工作指的是以就业为导向的产教融合、校企合作。

一、 目标与任务

(一)校企合作应遵循“育人为本、 服务区域、 产教融合、

协同发展” 的原则，以就业为导向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

教育法》《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》《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》

等，以促进教育教学改革为核心， 提升校企合作工作质量，实现

毕业生更加充分、 更高质量的就业 。

(二)本制度坚持优势互补、 资源共享、 互惠互利、 合作共

赢，以促进学校校企合作科学、 有序、 规范发展， 整合学校校企

合作资源，调动各二级学院(部)参与校企合作的积极性，发挥

校企合作对就业、 办学活力、 人才培养质量和社会服务能力提升

的重要作用 。

1.根据市场需求和产业发展趋势， 开展校企合作工作，促进

学校专业设置和课程体系的调整，带动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相衔

接。

2.强调合作企业要注重实践环节，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和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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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素养能力， 提高毕业生的就业竞争力。

3.学校和企业在合作中相互支持、相互促进，实现资源互补，

共同提升人才培养质量。

二、 合作形式与内容

(一 ) 校企合作主要形式包括但不限于：

1.共建现代产业学院、 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等。

2.合作开展专业建设、 课程开发、 教材编写等。

3.合作共建实践基地，开展“订单班”“冠名班”及现代学

徒制等人才培养项目。

4.互派人员交流 (教师企业实践、 技术服务、 企业专家、 技

术骨干入校授课或担任产业导师等)。

5.合作开展技术研发、 成果转化、 技术服务与培训等 。

6.校企共同开展就业指导活动，提供就业信息和招聘信息，

帮助学生顺利就业。

7.其他符合国家政策法规和学校规定的合作形式。

8.以上合作形式根据内容由教师工作部、 人事处、 教务处、

科研处、 招生就业处 (校企合作办公室)、 实训中心、 二级学院

(部) 具体管理落实 。

(二)校企合作内容应紧密围绕内蒙古自治区和呼和浩特市

重点产业发展需求，聚焦人才培养中心工作， 注重引入企业优质

资源，提升学生的实践能力、 职业素养和就业竞争力， 同时促进

“双师型” 教师队伍建设和学校科研与社会服务水平的提升。

— 2 —



三、 合作项目管理

(一) 合作意向接洽

招生就业处 (校企合作办公室)或各二级学院(部) 与合作

企业进行初步接洽， 明确合作意向和基本内容。

(二 ) 合作项目申请

1.一般合作项目签订协议后由相关各二级学院(部)负责实

施与管理。

2.重大合作项目需要召开校长办公会议、党委会议审核校企

合作协议。

(三 ) 协议签署

合作协议由招生就业处(校企合作办公室)或二级学院(部)

负责提交， 招生就业处 (校企合作办公室 )、 法律顾问、 学校领

导审核并签字，学校盖章后协议签订完成，由招生就业处(校企

合作办公室)将合作企业相关信息上传到《全国高等职业学校人

才培养工作状态数据采集与管理平台》。 二级学院 (部) 签订协

议建议参照校企合作协议模板，详见附件1《校企合作协议书(模

板)》。

四、 考核

学校每年年底对二级学院(部)校企合作工作成效进行考核，

具体指标详见附件2《呼和浩特职业技术大学产教融合、 校企合

作年度考核评价指标》, 考核结果纳入部门年度工作考核评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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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 附则

本制度自印发之日起施行，由招生就业处(校企合作办公室)

负责解释；原《呼和浩特职业学院校企合作及项目建设工作制度》

(呼职院发〔2021〕 66号) 同时废止。

附件： 1.校企合作协议书 (模板 )

2.呼和浩特职业技术大学产教融合、校企合作年度考

核评价指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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